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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印发 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

第11号——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

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

方法》的通知

国务院有关部委、有关直属机构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厅 (局 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,财政部驻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,有关中央管

理企业:

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,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,

同时,实现企业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,我部制定了《企业会

计准则解释第11号一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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摊销方法》,现予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一 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

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财政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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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7年 6月 15日 印发



附件 :
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
——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

一、涉及的主要准则

该问题主要涉及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——无形资产》 (财会

(2006)3号 ,以下简称第 6号准则)。

二、涉及的主要问题

第 6号准则第十七条规定,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,应当

反映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。无法可靠确定预

期实现方式的,应 当采用直线法摊销。

根据上述规定,企业能否以包括使用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产

生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摊销?

三、会计确认、计量和列报要求

企业在按照笫 6号准则的上述规定选择无形资产摊销方法时,应

根据与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做出决定。由于收入

可能受到投入、生产过程和销售等因素的影响,这些因亲与无形资产

有关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无关,因此,企业通常不应以包括使用

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摊销,但是,下列

极其有限的情况除外:

1.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确定无形资产固有的根本性限制条款 (如无

形资产的使用时间、使用无形资产生产产品的数量或因使用无形资产



而应取得固定的收入总额)的 ,当该条款为因使用无形资产而应取得

的固定的收入总额时,取得的收入可以成为摊销的合理基础,如企业

获得勘探开采黄金的特许权,且合同明确规定该特许权在销售黄金的

收入总额达到某固定的金额时失效。

2.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收入的金额和无形资产经济利益的消耗是

高度相关的。

企业采用车流量法对高速公路经营权进行摊销的,不属于以包括

使用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。

四、生效日期和新旧衔接

本解释自zO18年 1月 1日起施行,不要求追溯调整。本解释施

行前巳确认的无形资产未按本解释进行会计处理的,不调整以前各期

摊销金额,也不计算累积影响数,自施行之日起在未来期间根据重新

评估后的摊销方法计提摊销。


